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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穗南府行复〔2023〕22 号

申请人：广州 XX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 XX，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左 XX，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5 号。

法定代表人：匡致远，职务：局长。

第三人：杜 X。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作出的《认定

工伤决定书》（编号：〔2022〕XX 号）（以下简称涉案决定书），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于 2023 年 3月 10

日依法将本案审查期限延长 30 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决定书，并认定第三人牙齿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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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颗）、多处软组织挫伤不属于工伤。

申请人称：

第三人的受伤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

项的规定，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与第三人产生纠纷的保洁员李XX是第三人私自聘请的临时

保洁员，并非申请人员工，申请人从未与其签订任何劳动合同

或聘用协议等相关文件，亦未向其发放工资及申报个税。第三

人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约 15:30 因银行卡被冻结，无法按

时支付李 XX的工资，双方发生口角上的争吵，继而发展为相互

拉扯，其间双方均有动手发生肢体冲突。第三人未经公司同意，

私自聘请李 XX，且因其个人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所引起的

伤害事故应属个人纠纷。

聘请李 XX 并非第三人的工作职责，非工作安排。第三人于

2021 年 1月 15 日入职申请人，岗位为三级环境管理员，根据该

岗位的《岗位说明书》，其岗位内容并未包括对工作团队人员

的招聘。第三人的行为超出了其工作职责范围，不属于工作内

容。

第三人认为其聘请李XX的行为是受部门领导石XX的指示，

该说法并非事实。聘请李 XX 的要求为第三人主动提出，石 XX

已明确拒绝。第三人主动私自聘请李 XX 目的为从中获利，而非

工作原因，其与第三方因个人金钱问题发生口角纠纷而引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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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斗殴受伤，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的工伤情

形。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市、县（区）人民政

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

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主张于 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 30 分上班期间在 XX

物业服务中心二楼办公室被人打伤。第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

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病历材

料以及其他材料。为了核实情况，被申请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取证。

（一）第三人受部门领导要求找临时工，并非私人名义聘

请，是职务行为，申请人陈述第三人私自聘请李 XX与事实不符。

根据第三人提供的与石XX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第三人的陈述

可知，第三人的部门领导石 XX 因申请人管理的业务所在地 XX

小区保洁队伍人员问题，让第三人协助其聘请临时工，第三人

因而找到李 XX来做临时保洁员，并非第三人私自聘请人员，因

此，第三人听从部门领导的安排从事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事情，

是在履行公司分配的工作职责，是职务行为。申请人陈述第三

人私自聘请李 XX，但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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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法律后果。

（二）第三人于 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在 XX 物业服

务中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

参照 2006 年 6月 9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

〈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释义的函》（劳社厅函〔2006〕497

号）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其

中“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受到的暴力伤

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根据第三人考勤记录、第三人与其直系领导石 XX 的微信聊

天记录、第三人《调查笔录》、刘 XX《讯问笔录》、李 XX《讯

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可知，第三人听从部门领导石 XX 的安排，

协助找到李XX作为临时保洁人员。因申请人内部发放工资问题，

无法直接发放工资给李 XX，而是通过每个月把一部分工资发到

第三人及周 XX 的工资卡上的方式，发放临时工李 XX 的工资。

第三人在领取到李 XX的 600 元工资的时候，已经转给了李 XX，

并且把发到周 XX 卡上的 700 元以现金方式发放给了李 XX。因为

李 XX 是第三人协助公司招聘的，李 XX 直接找第三人索要剩余

工资，其间第三人已经向申请人的部门领导石 XX 反映过李 XX

索要工资的事情，但申请人一直未将李 XX 的剩余工资全部给到

第三人，第三人也无法全额发放工资给李XX，导致第三人在2022

年 2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在申请人的业务所在地 XX 物业服务中

心工作的时候，因李 XX 索要剩余工资问题被其殴打致伤，可见，

申请人因内部管理问题无法及时发放李 XX，导致第三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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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被殴打致伤，第三人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

果关系。

此外，申请人主张第三人受到的暴力伤害为非工伤，但第

三人并无《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一条中不得认定为工伤

或视同工伤的情况。

因此，被申请人经依法调查核实后，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符合《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应予以认定为工伤。

本府查明：

申请人广州 XX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杨 XX，住所：XX，经营范围：居民

服务业。广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系申请人分

公司，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13 日，经营范围：居民服务业。

2022 年 4月 15 日，第三人杜 X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

定申请表》，称其于 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左右在 XX 物

业服务中心二楼办公室被人打掉下门牙 3 颗，医院诊断为牙齿

脱落及多处软组织挫伤，故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交了《杜 X

考勤记录》《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门急诊患者诊断证

明书》《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病历》《借记卡账户

历史明细清单》，以及金洲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受案

回执》和《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等材料



- 6 -

予以证明。其中，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2022 年 2月 25

日出具的《门急诊患者诊断证明书》载明：“姓名：杜 X；主诉：

被人打伤致多处疼痛 5小时；诊断意见：1.牙齿脱落（3 颗）、

2.多处软组织挫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广

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月 17

日、2月 21日、3月 18日向第三人账户转入5455.90 元、6222.43

元、6815.07 元，并备注“工资”。《受案回执》载明：“杜 X：

你（单位）于 2022 年 2月 25 日报称的李 XX涉嫌故意伤害一案

我单位已受理……”《鉴定意见通知书》载明：“杜 X：我局指

派有关人员，对杜 X和刘 XX 二人的损伤程度进行了鉴定。鉴定

意见是杜 X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

2022年4月15日，被申请人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

同日向第三人直接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编号：

633XXXX）。2022 年 4 月 25 日，被申请人向广州 XX社区居民服

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

220415094715XXXX），并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通过邮寄方式送

达广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

2022 年 5月 19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关于杜 X受

伤一案报告》《证词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员工廉

洁从业行为准则》《员工安全生产承诺书》等材料。其中，《劳

动合同》载明，用人单位广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与杜 X

建立劳动关系；合同期限从 2021 年 1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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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止；工作岗位为物业服务类岗位；工作地点为用人的那位

业务范围覆盖的各地方。

2022 年 5月 25 日，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金

洲派出所发出《关于协助杜 X 工伤认定调查的函》，调取了李

XX、刘 XX 的《讯问笔录》及第三人杜 X、南沙 XX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杨 XX、林 XX、陈 XX 的《询问笔录》。

李 XX 在 2022 年 2月 25 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杜 X

是广州市南沙区 XX 小区负责招聘管理小区内保洁人员，大概

2022 年 1月份，杜 X 找到我帮忙搞小区的卫生……杜 X让我等

他发了工资再去找他，我一直到了 2022 年 2 月 24 日下午才找

他拿工资，然后杜 X当场给了我 1300 元的现金，他说我的工资

要分两次发放，并说如果不信的话可以找物业经理。然后我去

物业找到了一名工作人员确认情况……到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

午 3时许，我在小区内碰到杜 X，就找他拿我剩余的工钱，但是

杜 X以各种理由来搪塞我，然后我就去物业管理中心说理。”

李 XX 配偶刘 XX 在 2022 年 2 月 26 日的《讯问笔录》中陈

述：“（说一下当时的详细情况）因为 XX 小区春节期间物业保

洁人员不足，物业的杜经理临时找我老公，承诺按每天 160 元

支付工资……并承诺于2月 25日上午将剩余的工资支付给我老

公。2月 25 日下午我和我老公又找到杜经理结算剩余工资，还

是没有下文……我们没办法就去物业中心找管家反映情况……

（你们为何冲突？）因为杜经理拖欠我老公工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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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在 2022 年 2月 26 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22

年 2 月 25 日 15 时许，我在南沙区 XX 小区上班，李 XX 夫妇来

到上班的地方找我，要我给他发工资。因为我当天早上去银行

取钱把密码输错导致银行卡被冻结，告诉对方要等一天才给他

补工资。对方听到很生气，然后去了 XX小区物业中心。因为对

方取走钥匙导致我无法工作，我也去物业中心跟物业经理汇报

这个情况。……在物业中心，李 XX 夫妇是同时打我的，我没有

打对方，只是用手抓着对方的衣领推开他们，持续了 5 分钟左

右，我才发现嘴上流血了……”

南沙 XX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杨 XX在 2022 年 2月 26日的《询

问笔录》中陈述：“（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许，男子 A、女子 B到物业服务中心，说没有

领到工资，说来物业找石经理。没过一会杜领班就过来物业服

务中心……我和管家看他们双方开始有身体接触，就想把双方

拉开……后面我看到杜领班的嘴巴流血，于是杜领班就报警了。

（男子 A、女子 B和物业什么关系？）他们是我们物业请来的临

时工。（男子 A、女子 B和杜领班有何纠纷？）男子 A、女子 B

想找杜领班拿工资。”

南沙 XX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林 XX在 2022 年 2月 25日的《询

问笔录》陈述：“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许，有一名男子来到

XX物业服务中心讨薪。该名男子之前在我小区从事了 28 日的清

洁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做满一个月的时间，故在发工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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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纠纷。”

南沙 XX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陈 XX在 2022 年 2月 26日的《询

问笔录》中陈述：“（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2022

年 2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许，有一对夫妻来到我工作的 XX 小区

物业中心找我们经理讨薪，那对夫妻中的男子是我们物业公司

环境部领班杜 X 聘请的保洁临时工。他们三个人见了面互相情

绪都很激动，……之后那名讨薪男子就上前和杜领班有肢体冲

突了……（打架三人的基本情况？）讨薪男子是我们公司聘请

的临时保洁员；我不认识讨薪女子；杜领班是我们物业公司环

境部领班，名叫杜 X。”

2022 年 6 月 2 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

查笔录》，该笔录载明：“我在 2021 年 1 月入职广州 XX 社区

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入职后就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路

XX 号 XX 小区服务中心担任保洁领班。入职时有签订劳动合同。

上下班时间是早上 7点到 11点，下午 2点到 6点，通过刷脸或

指纹打卡，打卡机就在服务中心一楼。工作内容是安排保洁员

的工作，我自己也要参与保洁工作。（你的工作内容是否包括

招聘保洁员和发放保洁员工资？）我只是在公司需要的时候介

绍愿意干保洁工作的人过来，但并不负责具体招聘工作，具体

招聘工作是由公司经理石XX负责，我也不负责发放保洁员工资。

（你 2022 年 2 月 25 日工作情况以及受伤经过。）当天我是正

常上班，大约 3 点已离职的保洁员李 XX 和他老婆刘 XX 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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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我和我要李 XX的保洁员工资，我就让他们找石经理解决，

他们不同意……（李XX夫妻为什么会找你要工资？）因为在2022

年 1月份石经理让我介绍临时工过来拉垃圾，每天工资 160 元，

因为原来拉垃圾的保洁员周 XX 腰痛干不了，我给石经理打电话

介绍了李 XX 的情况，石经理就同意他过来做临时工……李 XX

因为没有收到全部工资，对此有意见，以为我在骗他，在 2022

年 2月 25 日到服务中心打了我。”

同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其与石 XX 的微信聊天记录

截图。该截图内容显示，1 月 17 日，杜 X：“石经理你好，老

周需要请几天假，今天车库也没有人打扫。”石 XX：“找个临

时的顶替他。然后钱打到老周那里，给回他。”杜 X：“不好找，

我再问问看有人没。”2 月 21 日，杜 X：“石经理你好，今天

发了工资，给我卡加了 600 元，老李的工资元月份是 2080 元，

剩下的在谁卡里，我想明天给老李。”石 XX：“那个叫什么，

那个老周，老周那里加了几百，那里应该也是五六百这样的。”

杜 X：“老李一共是四千多 28 天，他想一遍都想要。”石 XX：

“下个月再付剩下的吧”。

2022 年 6月 6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左 XX 进

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该笔录载明：“（请你陈述杜 X

入职情况和在 2022 年 2月 25 日受伤经过。）杜 X在 2021 年 1

月入职广州 XX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入职岗位是三级环境管

理员，经我向杜 X的直接上级石 XX 了解，杜 X在受伤之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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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保洁领班的工作。关于他受伤的经过我司提交了相关书面

陈述。杜 X的工作内容不包括招聘保洁员以及发放保洁员工资，

但之前确有他自己找人来做临时保洁工作，并且从他自己的工

资里拿钱给过来临时保洁工作的人，据公司了解他在 2022 年 2

月 25 日被打就是因为工资发放晚了，因此他没有及时拿钱出来

给他自己找来的临时保洁员，对方认为他是骗子而发生了冲

突。”

2022 年 6月 13 日，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

号：〔2022〕XX 号），载明用人单位为广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

限公司连南分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被申请人向广州 XX社区居民服务有限

公司连南分公司、第三人作出《关于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编号：〔2022〕XX 号）的决定》，载明：“因需对部分事实

作进一步查证核实，决定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2〕

XX 号），待查清事实后作出决定。”2022 年 11 月 7 日，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

221107114487XXXX），并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通过邮寄方式送

达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 18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杜 X受伤

事故情况说明》等材料。《杜 X 受伤事故情况说明》主要内容

为：“1.杜 X 是广州 XX 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于 2021

年 1月 15日入职，任职岗位：三级环境管理员。2.受伤起因：……



- 12 -

杜 X 多次主动向部门经理石 XX 提议聘用临时工，石 XX 已明确

拒绝，后因人手不足，石 XX 放任杜 X 私自聘请临时保洁员的行

为，并通过做虚假考勤骗取公司工资发放给未入职人员作为临

时工工资。……整个事件在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下，私下进行。

公司从始至终不知情，也不允许。3.受伤经过：2022 年 2月 25

日 15:30 左右，在小区物业中心楼下李 XX与其妻子找到杜 X要

求其发放工资，杜 X 以没钱为由拒绝，双方因金钱纠纷发生争

吵，双方引发肢体冲突。”

2022 年 12 月 7日，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决定书，主要内容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受理杜 X 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

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左右，杜

X在 XX 物业服务中心二楼办公室工作时，被上门索要工资的保

洁员打伤，随后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接受治疗，工

伤伤情诊断结论：1.牙齿脱落（3颗）；2.多处软组织挫伤。杜

X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

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

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于 2023 年 3月 7日作出

《关于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公南行罚决字〔2022〕第

XX号）的决定》载明：“原被处罚人：杜 X……我分局于 2022

年 3月 23 日向你单位作出的《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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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决定书》（穗公南行罚决字〔2022〕第 XX 号），现作出撤销

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2023 年 1月 13 日，申请人不服涉案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

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申请人《工伤认定申请表》

《门急诊患者诊断证明书》《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广

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金洲派出所《受案回执》；广州市公安

局南沙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被申请人《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决定书》（编号：633XXXX）、《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

号：220415094715XXXX）；《劳动合同》、李 XX 和刘 XX的《讯

问笔录》、杜 X、杨 XX、林 XX、陈 XX 的《询问笔录》《调查笔

录》、第三人与石 XX 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申请人《认定工

伤决定书》（编号：〔2022〕XX 号）、《关于撤销〈认定工伤

决定书〉（编号：〔2022〕XX 号）的决定》《工伤认定举证通

知书》（编号：221107114487XXXX）；申请人《杜 X 受伤事故

情况说明》；被申请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2〕

XX 号）及送达材料；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关于撤销〈行

政处罚决定书〉（穗公南行罚决字〔2022〕第 XX 号）的决定》

等。

本府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涉案决定书的法定职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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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

作。”本案中，申请人安排第三人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小区担任

保洁领班工作，被申请人作为南沙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

作出涉案决定书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第十一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但

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

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十四条第三款规

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

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规规

定，职工是否属于工伤，应当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受伤的

原因来判断。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除非职工存在“故

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排除工伤的事

由。若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则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

本案中，申请人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与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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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确认第三人于 2022 年 2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左右，在 XX 物业

服务中心受伤，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条件。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第三人受伤是否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

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其与石 XX 的微信

聊天记录及第三人的陈述可知，因申请人管理的业务所在地 XX

小区保洁人员“老周”需要请假，保洁人员人手不足，第三人

的部门领导石 XX 让第三人协助聘请临时工，第三人因而找到李

XX来做临时保洁员，并非第三人私自聘请人员。再结合杨 XX、

林 XX、陈 XX 的《询问笔录》可知，XX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均确

认李XX系物业聘请的临时工。故第三人听从其部门领导的安排，

从事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事务，是在履行公司分配的工作职责，

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申请人主张第三人私自聘请临时保洁员，

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

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三人听从部门领导石 XX的安排协助公司聘

请李 XX 为临时保洁人员，因申请人内部原因，无法直接发放工

资给李 XX，由此引发李 XX 向第三人讨薪，导致第三人在 2022

年 2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在申请人的业务所在地 XX 物业服务中

心工作期间，因李 XX 索要工资问题被殴打致伤。第三人受到的

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且并不存在《广东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被申请人根据查明的事实，

依法作出涉案决定书，对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予以认定为

工伤，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本府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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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7日作出的《认

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2〕XX 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